


泗政办秘〔2018〕17号  
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深入推进

“四好农村路”建设的实施意见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有关部门：

根据《安徽省农村公路条例》和《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深入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的实施意见》（宿政办秘〔2017〕156号）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农村公路建设管理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把农村公路“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加快农村公路高质量发展，促进城乡公路交通一体化，助力乡村振兴，助力农村地区脱贫攻坚。

二、总体目标

——“建好”农村公路。到2020年，全县每个乡镇建成1条连接国省干线或县城的三级及以上公路，1条与相邻乡镇最快捷连通的双车道四级及以上公路；每个建制村通1条路面宽度不低于4.5米的硬化路；每个较大自然村通1条路面宽度不低于3.5米的硬化路（3.5米仅限于特殊区域特殊路段），农村地区路网结构明显改善，农村公路通行能力和服务保障水平全面提升。

——“管好”农村公路。到2020年，全县县、乡、村三级农村公路路长制管理体系建成率100%；县、乡两级路长办公室机构设置率100%；乡级农村公路路长制规章制度制定率100%；乡村道路专管员覆盖率100%；爱路护路的乡规民约、村规民约制定率100%；基本消除农村公路沿线“脏、乱、差”现象，实现农村公路“实安绿美”目标。

——“护好”农村公路。到2020年，农村公路列养率达到100%，优、良、中等路总比例达到75%，县乡公路年均大中修比例达到7%，农村公路管理机构运行经费及人员基本支出纳入财政预算的比例达到100%。

——“运营好”农村公路。到2020年，全县所有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客车通达率100%，县城20公里范围内的农村客运线路公交化运行率达到50%以上，基本建成覆盖县、乡、村三级的农村物流网络体系。

三、主要任务

（一）严格程序，强化质量，全面建好农村公路。

1．明确建设标准。新建改建县道不低于三级公路、乡村道路不低于四级公路技术标准，并根据地域、交通量及相关技术规范计算确定基层结构。局部受限路段经技术安全论证，可适当降低技术标准，但要完善错车道等相关设施。

2．加大建设力度。全面完成农村道路畅通工程建设任务，加快非贫困村公路建设，不断提高农村路网通畅深度；实施升级改造工程，提升二、三级公路比重，提高农村公路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

3．强化质量监管。落实农村公路建设“七公开”、“三同时”制度，严格执行建设程序，加强行业监管，接受社会监督。落实质量安全责任，确保工程质量和使用寿命，特别是要加强对桥梁和高边坡施工的质量安全管理。到2020年，新改建农村公路一次交工验收合格率达到98%以上，重大及以上安全责任事故得到有效遏制，较大和一般事故明显下降。

4．建设安全公路。实施生命防护工程，完成乡道以上行政等级的农村公路安全隐患整治工作。加强农村公路窄路面路段拓宽改造，继续实施农村公路危桥加固改造，完善农村公路标志标线、护栏等安全保障设施。到2020年，县乡道安全隐患治理率基本达到100%，新改建农村公路路段内无危桥运行。 农村公路路肩应加强培护，条件允许的地方可以采取硬化措施。

（二）健全机制，落实责任，全面管好农村公路。

1．健全管养运行机制。按照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税体制改革要求，构建符合农村公路特点的管理体制与机制。完善县农村公路管理机构、乡镇农村公路管理站和建制村村道管理议事机制。乡镇政府、村委会要落实必要的管养人员和经费。到2020年，县政府主体责任得到全面落实，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的资金保障机制全面建立。

2．加强路政执法管理。按照依法治路的总要求，加强农村公路法制和执法机构能力建设，规范执法行为，不断提高执法水平。大力推广县统一执法、乡村协助执法的工作方式。完善农村公路保护设施，努力防止、及时制止和查处违法超限运输及其他各类破坏、损坏农村公路设施等行为。到2020年，爱路护路的乡规民约、村规民约制定率达到100%，基本建立县有路政员、乡有监管员、村有护路员的路产路权保护队伍。

3．强化路域环境治理。在县政府统一领导下，做好“三线三边”农村公路路域环境整治工作，结合农村环境“三大革命”工作，加强绿化美化，全面清理路域范围内的堆积物和非公路标志，边沟排水通畅，无淤积、堵塞。到2020年，具备条件的农村公路全部实现路田分家、路宅分家，打造畅安舒美的通行环境。

（三）专群结合，有路必养，全面养好农村公路。

1．严格落实管养责任。建立健全“县为主体、行业指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养护工作机制，全面落实县政府的主体责任，充分发挥乡镇人民政府、村委会和村民的作用。将日常养护经费和人员作为“有路必养”的重要考核指标，到2020年，养护经费全部纳入财政预算，并建立稳定增长机制，基本满足养护需求；农村公路列养率达到100%，优、良、中等路的比例不低于75%，路面技术状况指数（PQI）逐年上升。

2．全力推进养护市场化。县政府将平稳有序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市场化改革，对于日常保洁、绿化等非专业项目，鼓励通过分段承包、定额包干等办法，吸收沿线群众参与。农村公路大中修等专业性工程，逐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交由专业化养护队伍承担。

3．加强应急抢险与修复建设。建立应急抢险机制，加强相关人员应急能力培训，做好应急物资储备。

（四）服务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运营好农村公路。

1．促进农村运输安全发展。坚持“城乡统筹、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客货并举、运邮结合”总体思路，加快完善农村公路运输服务网络。县交通运输局依照有关规定，以农村客运班线许可、延续经营等为抓手，引导客运业户逐步对老旧农村客运车辆进行更新、淘汰，使之符合相关要求，提升客车性能。督促农村客运业户，定期对所属司乘人员进行法律、法规宣传，开展安全培训和教育，并做到痕迹化管理，提高从业人员素质，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完善农村公路运输服务网络。到2020年，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客车比例达到100%，推进农村客运公交化。以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示范县建设为抓手，摸索经验，以点带面，推动全县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建设，完善城市、城乡、镇村三级道路客运网络。积极稳妥推进农村客运公交化改造，在客运量大、距离较近的毗邻地区间，可以借鉴城市公交的运营服务方式，对客运班线实行公交化改造。有重点、分阶段逐步推进镇村公交。力争到2020年，全县城乡道路客运发展更加协调、网络衔接更加顺畅、政策保障更加到位，服务广度和深度逐步提升，服务质量显著改善，运输安全水平进一步提高。

3．加快推动农村物流发展。进一步完善农村物流服务体系，按照“多站合一、资源共享”的模式、共同推进农村物流节点体系建设。坚持政府引导与企业运作、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先行试点与有序推进相结合的原则，开展形式多样的农村物流试点和示范工程，逐步改善农村物流基础设施条件，大力推进农村物流中心建设。鼓励、支持专业化物流企业通过参股、控股、兼并等方式，向农村延伸经营网络，有序推动交管站改造升级。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政府将成立机构，把农村公路建设养护管理工作纳入政府目标考核范围，实现工作常态化。各乡镇政府也要成立相应的机构，建立“路长制”，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做到任务清晰、责任明确、落实有力，确保工作顺利开展。

（二）夯实工作责任。县政府负责统筹协调全县农村公路建设养护管理工作。各乡镇政府是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公路建设养护管理的责任主体，要落实乡镇、建制村农村公路养护工作机构和人员，筹措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组织有关部门做好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工作。县交通运输局具体负责对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工作的指导、监督与管理。

（三）加强资金保障。县政府将加快建立以公共财政分级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为辅的农村公路建设养护管理资金筹措机制。完善“以奖代补”政策，整合农村环境“三大革命”、美丽乡村建设等资金，鼓励村级通过“一事一议”、帮扶单位帮扶、社会支持等渠道筹措资金，确保农村公路养护资金需求。加强资金使用情况监督检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工程建设不得非法集资和强行摊派，不得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

（四）开展示范创建活动。县政府将通过开展“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创建活动，示范引领，以点带面，全面推进农村公路建设养护管理工作。积极开展“四好农村路”示范乡镇、示范村的创建，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和做法，加快建立农村公路管理养护长效机制。

（五）强化督查考核。县政府将定期或不定期督促检查，严格实施目标责任考核，考核结果与奖补资金拨付、评先争优直接挂钩。各乡镇也要建立对村的考核机制，建立健全激励与责任追究制。

（六）加强舆论宣传。各乡镇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大力宣传“四好农村路”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以及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注重解决好农民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切实维护农民群众合法权益，为农村公路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2018年3月15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